附表1
广东培正学院学生休学审批表 

填表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【休         】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身份证号
	

	二级学院
	
	专业
	
	已完成学分
	
	GPA值
	

	本人联系电话
	
	家长联系电话
	

	休学原因：


申请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	家长意见：

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财务处查询该生缴费情况：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二级学院意见（需简述辅导员与家长沟通记录、行政副院长签名）：


审批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教务处意见：


审批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	学校领导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审批：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	备注：各学院应指导学生按要求认真细致填写，学生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，以便工作能顺利开展。


注意事项：⒈休学的学生必须附相关证明和家长身份证复印件，家长应在复印件上签名并签署日期，二级学院辅导员核实记录材料；⒉休学的学生必须按学校规定的时间和程序申请复学，否则作退学处理；⒊休学应按学校规定办理离校手续，具体办理程序见背面；4.此表应正反打印。

办理休学程序：
一、办理审批手续
（一）到各二级学院领取《广东培正学院学生休学审批表》《广东培正学院学生休退学办理离校手续通知书》；
（二）按表格要求填写完毕后，依据表格顺序进行审批。
二、领取休学证明书
学生将所有审批完的休学资料交到教务处学籍科，领取《广东培正学院学生休学证明书》，并按要求送达相关部门。
3、 [bookmark: _GoBack]学生凭《广东培正学院学生休学证明书》办理其它相关事宜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附表6
广东培正学院学生休退学办理离校手续通知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【         】
学校各有关部门：
___  __同学，_____管理___学院_____电子商务___专业学生（学号为：__    __，身份证号为__   ），GPA值__  __，已修学分_ ___。因______ ______离校，请有关部门及时给予办理相关离校手续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培正学院教务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办理离校手续顺序及登记表
	二级学院办公室
（清还相关资料）




经办人签名
(盖章)：
      年  月  日
	

	图书馆
(清还借书及交回借书证)



经办人签名
(盖章)：
      年  月  日
	




	学生处、团委
(办理档案关系、组织关系等)



经办人签名
(盖章)：
     年  月  日



	宿舍地址：
红兰新村□   
          学院宿舍□   
（清还保卫科/红蓝管理处租借住房及物品）

经办人签名
(盖章)：
      年  月  日
	

	财务处
（清查欠费，退还结余款项）



经办人签名
(盖章)：
      年  月  日
	

	教务处
（交回学生证）




经办人签名
(盖章)：
      年  月 日


注意事项：⒈学生离校必须办理离校手续并且按照从左到右的顺序办理；
⒉此表涂改无效；
⒊此表办理完成请交教务处保存。


 附表7
广东培正学院学生复学审批表
填表日期： 编号：【复  】
	姓名
	
	性别
	
	学号
	
	身份证号
	

	本人联系电话
	
	家长联系电话
	
	已完成学分
	
	GPA值
	

	休学原因
	
	休学时间
	

	原年级
	
	原学院
	
	原班级
	

	现年级
	
	现学院
	
	现班级
	

	特别提示：由于休学，可能影响到你正常的修读课程，为能顺利完成学业，复学时请按要求制定一份课程修读计划（见附件：广东培正学院学生学籍异动后课程修读计划表）;因退伍、跨院系学籍异动复学，可先填写“审批表”，进行复学审批，再缓交“修读计划表”，“修读计划表”需在复学后5个工作日内交至教务处学籍科。

	复学原因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：年月日

	家长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名：年月日

	财务处查询该生缴费情况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人：年月日

	二级学院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签章：         年月日

	学生处意见：（仅限因心理或精神疾病复学的学生，需加具此处意见）


审批：年月日

	教务处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审批：年月日

	学校领导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审批：年月日

	备注：


注意事项：1.复学学生必须附相关证明：如原休学证明书、县级以上医院康复证明、退伍证明等，家长身份证复印件，家长在复印件上签名并签署日期，二级学院辅导员核实记录材料，填表请用钢笔或签字笔认真如实填写；2.复学后所在学院应及时安排学业指导老师；3.此表应正反打印，办理复学手续程序见背面。


办理复学程序：
一、办理审批手续
（一）到各二级学院领取《广东培正学院学生复学审批表》；
（二）按表格要求填写完毕后，依据表格顺序进行审批。
二、办理缴费手续
学生凭审批完的《复学审批表》到财务处缴费。
三、领取《学籍异动通知单（复学）》
学生将所有审批完的复学资料交到教务处学籍科，领取《广东培正学院学生学籍异动通知单（复学）》。
四、学生凭《广东培正学院学生学籍异动通知单（复学）》办理其它相关事宜

